青岛市贫困家庭子女就学费用保障办法

(2000年7月19日市政府第108号令发布).

    第一条  为做好贫困家庭子女就学费用保障工作,确保贫困家庭子女顺利完成学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贫困家庭子女是指,依照市、区(市)人民政府的规定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的子女。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所属除幼儿园和公办转体改制学校以外的各级各类公办学校。 

    第四条  贫困家庭子女就学费用保障途径包括: 

    (一)减免学杂费; 

    (二)发放人民助学金; 

    (三)发放贫困学生奖学金; 

    (四)提供勤工助学条件; 

    (五)助学贷款; 

    (六)按照有关规定可以作为就学费用保障的其他途径。 

    第五条  贫困家庭子女减免的有关就学费用包括: 

    (一)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 

    (二)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专、职业中专的学杂费; 

    (三)中等师范学校的学杂费和住宿费。 

    普通高等学校(含成人高等学校普通班,下同)减免学费,其他项目由学校自行确定。 

    第六条  按照第五条规定减免的各项费用,属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直属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由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决;属区(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直属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由区(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决。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专、职业中专、中等师范学校(以下统称高级中等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按照第五条规定减免的各项费用由所在学校负责解决。 

    第七条  贫困家庭子女在中等及中等以下学校(含特殊教育学校)就学可申请甲种人民助学金。 

    第八条  对贫困家庭子女减免学杂费和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审批程序: 

    (一)每学期开学时,由学生或者其家长向学校提出申请; 

    (二)学校根据申请,进行核实审查后确定减免和资助对象; 

    (三)学校统一办理减免学杂费和发放人民助学金的手续; 

    (四)学校将学生享受减免费用和助学金的情况,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普通高等学校以及高级中等学校的奖学金应当有一定比例用于奖励学习优秀的贫困家庭子女。 

    普通高等学校应当单独设立“贫困优秀学生奖学金”。 

    高级中等学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学习优秀的贫困家庭学生奖学金。 

    第十条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种奖励基金,对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子女实施奖励。 

    按前款规定设立的奖励基金,统一由市、区(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 

    第十一条  高等学校就读的贫困家庭子女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和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具体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可以分别在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助学专项基金,用以资助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子女和考取大学的贫困家庭子女。 

    市、区(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根据学生的申请和每年助学专项基金的募集、增值情况,确定资助对象的数量及资助金数额。 

    第十三条  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当拓宽勤工助学途径,增加勤工助学岗位,优先为贫困家庭子女参加勤工助学创造条件。 

    第十四条  已享受人民助学金、奖学金、减免学杂费待遇的在校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视情终止其已享受的待遇: 

    (一)受到在读学校记过以上处分者; 

    (二)学习不努力,未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的。 

    以欺骗手段获取助学金、奖学金及减免有关费用的待遇的应予以追回,并视情节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第十五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学校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在贫困家庭子女就学费用减免与资助方面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除贫困家庭子女外,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子女就学费用的减免、资助办法,按国家、省、市及学校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青岛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